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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80_30293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六十五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于2007年6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

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劳

动合同的订立 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第四章 劳动合

同的解除和终止 第五章 特别规定 第一节 集体合同 第二节 劳

务派遣 第三节 非全日制用工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七章 法律责

任 第八章 附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

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

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

、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

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第三条 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

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

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 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



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

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

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

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

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

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第

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代

表，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有关劳

动关系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工会应当帮助、指导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依法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

商机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 第

七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

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第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

，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

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

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

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